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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  
 

有關石油氣車輛維修工場的規管事宜  
 
閣下 7 月 17 日有關石油氣車輛維修工場規管事宜的來

信收悉，本局回覆如下。 

 

過去五年巡查情況 

 

《氣體安全條例》規定若儲存器內盛載石油氣的總標稱

容水量超過 130 升，屬於「應具報氣體裝置」，其建造和使用

必須獲得機電工程署（機電署）批准。現時有 571 個已獲批准

的石油氣「應具報氣體裝置」，包括 29 間設有獲批准「應具報

氣體裝置」的車輛維修工場，以及 5 間「石油氣燃料缸工場」。 

 
過去五年，即 2011 年至 2015 年(至本年四月底發生慈雲

山意外前)，機電署對設有獲批准「應具報氣體裝置」的車輛維

修工場和石油氣燃料缸工場的巡查分別為 35, 36, 35, 36 和

32 次。此外，機電署會因應投訴或特別事故（如 2015 年初的

士行業報告有關石油氣車輛故障（俗稱「死火」）的問題）巡

查其他提供石油氣燃料系統維修服務的車輛維修工場，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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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至 2015 年，機電署為此對這些車輛維修工場分別進行

了 20, 19, 15, 33 和 126 次巡查。除此之外，機電署在恆常巡

查時會一併巡查附近的車輛維修工場。  

 
自本年四月底發生的爆炸及火警事故至今，機電署已完

成約三千間工場的巡查，以確保工場沒有違反《氣體安全條例》

的規定，包括確定工場不會在沒有獲得批准的情況下儲存超過

130 升石油氣，石油氣燃料系統或相關配件的保養、修理或更

換工作和更換石油氣燃料缸的工作是由「第六類勝任人士」或

在其監督下進行，以及沒有非法維修石油氣燃料缸。機電署在

巡查期間發現三間懷疑車輛維修工場過量儲存石油氣的個案，

現正進行調查，並考慮作出檢控。此外，機電署亦會繼續跟進

由消防署、勞工處或其他部門轉介的懷疑個案。 

 

「第六類勝任人」的工作地址 

 

現時全港約有 1 100 名「第六類勝任人士」，全部「第

六類勝任人士」名單，包括中英文姓名及證書編號，已經上載

於機電署網站，供公眾查閱。「第六類勝任人士」在其申請成

為在《氣體安全條例》下「能勝任的人」時，須獲現職僱主加

以證明。因此，機電署知悉「第六類勝任人士」工作的車輛維

修工場地址。「第六類勝任人士」如轉換其僱主或通訊地址，

須在 28 天內通知氣體安全監督，以更新記錄。 

 

此外，機電署於 5 月至 7 月已向全港約 1 100 多名「第

六類勝任人士」派發證書及證明卡，並鼓勵他們於其工作的車

輛維修工場當眼位置展示證書，供石油氣車輛 (的士及小巴 ) 

負責人及司機識別已聘用「第六類勝任人士」的車輛維修工場。

機電署亦已通過運輸署致函提醒所有石油氣車輛車主和業界持

份者石油氣車輛燃料系統的維修必須由「第六類勝任人士」進

行，並如何識別聘用「第六類勝任人士」的車輛維修工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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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油氣的士和小巴更換催化器及含氧感知器資助計劃 

 

政府於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4 月，透過一次性計劃資

助全港汽油和石油氣的士及小巴車主更換車輛的催化器及含氧

感知器，共有約 17,000 輛的士和小巴參與計劃，整體參與率近

80%。環境保護署(環保署)按政府既定的公開招標程序分別採購

催化器及含氧感知器，以及安排這些器件的更換服務。在採購

更換器件時，環保署按政府一貫做法，在招標文件內以產品客

觀的性能規格作為標準。 

 

為了確保產品的質素，環保署要求供應非原廠催化器的

投標人士須提供由第三者為其產品進行的減排效能測試報告，

以証明該產品符合招標條款的規格；並提供 12 個月的保用。相

對現時業內不為替換零件提供保用的慣常做法，這保用安排可

為車主提供更大的保障。環保署亦為計劃制定保用申索處理程

序，包括檢查催化器的貴金屬含量(它是催化器有效減排的關鍵）

是否達標；要求催化器生產商對損壞的催化器作調查，環保署

亦在生產商的報告認為產品質素沒有問題時，邀請職業訓練局

專家提供第三者意見，以確保檢查結果公正及保障車主，環保

署也會將調查結果通知相關車主。 

 

發布最新石油氣燃氣系统維修及保養資訊 

 

機電署與業界於 2010 年 12 月已制訂了《石油氣車輛燃

氣系統維修及保養工作守則》，並於本年 7月 15日更新該守則。

該工作守則是由石油氣車輛業界組成的技術小組擬備，概述石

油氣車輛（包括 2009 年引入香港的新型四座位的士）石油氣燃

料系统的維修及保養資訊，以確保相關業界以安全的方式運作，

以保障有關從業員的職業健康與安全，以及整體公眾安全。機

電署一直透過各宣傳渠道，向業界推廣這份工作守則，並將有

關資訊上載於機電署網頁，供公眾查閱。此外，機電署會繼續

協助業界加强培訓維修汽車的新技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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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統計提供涉及石油氣燃料系统(不涉及石油氣燃缸結構) 

或相關配件的保養、維修或更換工作的工場 

 

根據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委任的「車輛維修技術諮詢委

員會」及機電署「車輛維修註冊組」就所推行的「車輛維修工

場約章計劃」在 2014 年完成的調查，機電署在本年四月底發生

的爆炸及火警至今已完成巡查約三千間車輛維修工場，並觀察

到有 228 間車輛維修工場提供石油氣車輛維修服務，分佈於香

港離島區（63 間）、九龍區（103 間）及新界區（62 間)。當

中有 123 間工場位於住宅樓宇或位於用作居住用途建築物範圍

內，其餘 105 間工場則位於非住宅樓宇如工廠大厦。 

 

 
 
 
 
 
 
 環境局局長  
 
          （袁雅儀         代行）  

 
 
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 


